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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床上那些垃圾清运干净后，河
滩环境变得更好，河水流得更顺畅，我
们不用担心汛期出危险了。”端午节前
夕，山东省齐河县检察院检察官回访
县域黄河北岸，附近村民指着平缓的
水流对检察官说。

九曲黄河在齐河县境内穿行 62.5
公里，为全县发展带来勃勃生机。为
保障黄河重大国家战略落实落细，近
年来，齐河县检察院围绕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积极组织开展“携手清四乱、
保护母亲河”专项监督活动。

2021 年底，该院检察官在专项监
督巡查中发现，黄河王庄管理段沿铁

路桥上行 300 米处的河床上以及河道
内 ， 堆 放 着 大 量 建 筑 垃 圾 和 固 体 废
物，垃圾堆积不仅给雨季行洪带来巨
大安全隐患，还有可能在汛期随着水
流 对 铁 路 桥 产 生 冲 击 ，后 果 不 堪 设
想。为摸清垃圾堆积情况和公益受损
程度，检察官用“心”排查、以“行”丈
量，顶着扬尘步行近 10 公里，踩着龟裂
的河床到现场勘查取证，完成了固定
证据工作。

依据调查核实的情况，齐河县检
察 院 依 法 向 相 关 部 门 制 发 检 察 建 议
书，督促其履职尽责，清运垃圾、清
除隐患。主管部门积极落实检察建议

要求，组织开展整改。他们调集 5 台挖
掘机、载重机等大型机械设备，历时
近一周，清理违法占用河滩、河道的
建筑垃圾 1700 余立方米，疏通河道近
10 公里，有效维护了黄河生态环境，保
障了沿岸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财产
安全。

2021 年以来，该院出台《关于充分
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保障黄河流域（齐
河段）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实施
意见》，与县河务局会签《关于在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加强协
作配合的意见》，在跟踪监督治河成效
的同时，依托黄河慧眼工程和无人机
实现常态化、全覆盖巡河，办理破坏生
态环境资源刑事案件 21 件，提起涉生
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案件 12 件，清理违章建筑、河道垃
圾 50余处。

实现常态化全覆盖“巡河”
【齐河县检察院】

“检察院工作做得好啊，这里现在
看来齐整多了，供奉的神像清除，垃圾
也不见了。”5 月 20 日，山东省梁山县
检察院开展公益诉讼案件“回头看”，
办 案 检 察 官 再 次 来 到 青 堌 堆 遗 址 走
访，家住附近的董老汉说。

黄河自西南向东北流经梁山县北
部，流域全长 25 千米。古往今来，梁山
人民在与黄河改道、洪涝灾害进行斗
争的过程中不断积累智慧，筑高地而
居 ， 并 随 着 水 位 上 升 不 断 加 高 居 住
面，从而堆积出高大的土丘状堌堆。
坐 落 在 梁 山 县 小 安 山 镇 董 庄 村 西 约
500 米处的青堌堆遗址，经考证系原
始社会末期新石器时代龙山时期人类
居住遗址。2013 年 5 月，青堌堆遗址
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2021 年 5 月，梁山县检察院部署
开展龙山文化保护专项监督活动。检

察官在调查走访中发现，青堌堆遗址
四周农田已经紧逼到堌堆脚下，遗址
上供奉着一些神佛塑像。西侧、北侧
堆积着砖块和碎砖头，南侧有铁皮屋、
祭拜用的供台、烧纸钱用的火塘等违
规搭建物。整个堌堆周围散落大量鞭
炮碎屑及生活垃圾，不仅有害生态环
境，也会对遗址的进一步挖掘造成不
良影响。

“青堌堆遗址是一处具有独特地
域性特征的龙山文化遗址，对认知古
代文明有重要价值，也是后人判断古
代水文地貌的重要依据。”办案检察官
吴恒运说。

梁山县检察院逐项梳理了遗址保
护存在的问题与隐患，组织召开由县
文化和旅游局工作人员、基层干部、人
民监督员等参加的公开听证会，向县
文旅局制发诉前检察建议。根据检察
建议，县文旅局组织成立了青堌堆遗

址环境整治领导小组，与属地镇政府
对接，彻底清除了遗址处供奉的神像、
堆积的砖块和散落的垃圾，拆除了临
时搭建物。

“围起来的现场都是需要重点保
护的遗址，对破坏人文遗址和文物古
迹的行为，我们将依法严厉打击，也希
望大家积极参与到文物保护中来。”检
察官在实地查看整改落实情况时，向
周围村民宣传道。

案件办结后，梁山县检察院多次
会同县文旅局开展巡查活动。2021 年
底，该局争取到国家资金 90 多万元，采
用现代科技手段对青堌堆遗址进行全
面实地勘探，划定了文物遗址的保护
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竖立文物保护
标识，聘用文物保护员，县域文物保护
巡查、文物群防群治工作制度也在建
立完善中。

“青堌堆遗址是黄河流域文化历
史的见证者，是不可再生的珍贵历史
文化遗产。我们将不断探索公益诉讼
在文物与文化保护领域的实践空间，
当好龙山文化的守护人。”梁山县检察
院检察长周文军说。

当好青堌堆遗址的守护人
【梁山县检察院】

“以前只要经过这个滩区就能闻
到臭味，各种垃圾随便堆。现在入夏
了，这里却一点味都闻不到，环境整洁
看着心情好多了。”山东省济南市济阳
区铁匠村村民口中可喜的变化，得益
于济阳区检察院提起的一起行政公益
诉讼。

2021 年 4 月，济阳区检察院检察官
在黄河流域专项巡查中发现，曲堤街
道一处河道内堆放了许多集装箱和杂
物，还有违规搭建铁笼养殖鸽子的情
况，导致垃圾成堆，严重影响环境卫生
和汛期行洪安全。

针对这一情况，济阳区检察院向
相关部门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并跟进
监督，确保河道内的集装箱、杂物和养

殖设施尽快清理完毕。但检察官回访
时看到，仍有一处砖混结构违章建筑
竖立在河道内，成了滩区周边群众的

“心病”。
“哪怕只剩一片垃圾没有清理，检

察建议都不算完全落实，何况是违章
建筑呢。”办案检察官肖莹说。

2021 年 7 月 28 日，鉴于公共利益
持续处于被侵害状态，济阳区检察院
依法向区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
求判令相关单位对滩区存在的自建砖
混结构房屋采取有效清理措施，将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工作落到实处。

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后，相关部门
积极与济阳区检察院检察官办案组进
行对接，讲述落实检察建议过程中遇

到的实际困难，请求检察机关给予时
间上的宽限和工作方法上的支持，并
同步开展涉案砖混结构房屋拆除清理
工作，很快恢复了土地原貌。在法院
组织的庭前会议上，该院对行政机关
的履职行为及相关证据进行了核实与
确认，认为诉讼请求已全部实现，决定
撤回起诉。

2021 年 11 月该案办结，当时正值
黄河秋汛，河道安然无事。“该案的
成功办理，为黄河河道生态环境及行
洪、防洪安全提供了有效保障，是我
们全面筑牢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法治
屏障的有效尝试。”办案检察官告诉
记者。

环境整洁看着心情好多了
【济南市济阳区检察院】

“下一步，我们将开展黄河滩区环
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引导全民
对污染环境行为进行监督举报，让环
境违法无处藏身。”近日，山东省鄄城
县检察院干警前往黄河滩区一处曾经
的污染现场进行案后跟踪调查，同行
的县生态环境部门工作人员作了情况
介绍。

鄄城县境内有黄河河道 55 公里，
滩区面积 132.6 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
积的 12.8%。滩区位于鲁、豫两省交界
处，地广人稀，监管不便，给了一些不
法分子可乘之机。

王 某 、赵 某 均 为 鄄 城 本 地 农 民 。
2020 年底，两人打听到有一项金属球
电镀加工项目，觉得投资不多、工艺不
复杂又有利可图，便合计着上马该项
目。他们在滩区选了一块地，对场地

进行简单的改造处理后就开起作坊，
从外地购进金属球，偷偷进行电镀加
工，产生的废液未经任何处理就直接
排进渗坑内。

“他们自以为瞒得了众人，躲得了
监管，但诡异的行踪还是引起人们的注
意，经营不到两个月就被人举报。”据办
案检察官介绍，王某、赵某的电镀作坊
既无营业执照，也没有取得环境影响评
价和污水排放许可。案发后，侦查人员
对渗坑内废液及周围土壤进行采样、鉴
定，确认渗坑内废液属于危险废物，周
围土壤中有害化学物含量超标。

“刑事、公益诉讼部门联合办案，
同时要做好案后跟踪调查。”案件移送
鄄城县检察院后，检察长王磊对办案
提出要求。该院黄河生态保护工作站
迅速启动部门联动机制，组成联合办

案组。经认真审查，办案组认为不仅
要以污染环境罪追究王某、赵某的刑
事责任，其污染环境的行为还损害了
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应当提起
民事公益诉讼。此外，县生态环境部
门监督管理不到位，导致损害后果产
生，行政公益诉讼工作也应同步开展。

该院及时向县生态环境部门发出
诉前检察建议，建议监督王某、赵某对
污染的土壤及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修
复，同时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和鼓励群
众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进行监
督举报。收到检察建议后，县生态环
境部门及时监督王某、赵某将污染土
壤全部取出，交给具有危险废物处理
资质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同时用
无污染的土壤进行了回填。

鉴于王某、赵某已实际履行了民
事义务，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
益的情形已经消除，鄄城县检察院未
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两人自愿认罪认
罚，于今年 2 月被法院以污染环境罪判
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 1万元。

违法电镀作坊被“连根拔起”
【鄄城县检察院】

火红五月，鸟语花香。山东省东
平县境内的黄河岸边，来了一群特殊
的“ 巡 河 人 ”—— 该 县 检 察 院 第 四 检
察 部 检 察 官 赵 传 平 及 其 同 事 。 无 人
机在高空缓缓行进，查看着河道及滩
区是否存在私搭乱建、随意排污等情
况。当天，他们共巡查河道 5.5 公里，
滩区 20 余平方公里，未发现滩区管理
问题。

今年 4 月初，东平县检察院深入
推进“河长+检察长”工作机制，联合
县河长办、东平湖黄河河务局和当地
乡镇政府等，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专项调研。“调研中，我
们把曾经列入检察建议清单的 73 处
问 题 作 为 回 访 重 点 ，确 保 整 治 见 真
效，问题零反弹。”东平县检察院第四
检察部检察官助理张浩说。

“传统的巡查模式既耗时又费力，
卫 星 遥 感 影 像 、无 人 机 巡 查 ，加 上 县
检察院的监督协调，让河湖管理如虎
添 翼 。”东 平 县 河 道 管 理 中 心 主 任 刘
振鲁告诉记者。

在滩区沿线巡查中，4 处新建养殖
场赫然在目。其中，银山镇沈屯村村
民张某占地 1000 余平方米私自建设
大鹅养殖场，产生的粪水排入附近农
田 ，最 后 流 入 黄 河 ，严 重 影 响 黄 河 滩
区 生 态 环 境 。 东 平 县 检 察 院 向 当 地
政府、综合执法局、黄河河务局等发出
检察建议，督促其采取有效措施整治
养殖场，改善被污染的生态环境。

在银山镇闫海村，检察官发现一
家养猪场将干粪露天堆放，未配备沉
淀 池 、吸 粪 车 等 ，粪 便 未 经 发 酵 或 处
理就直接排入附近农田，导致农田无

法耕种，周围臭气熏天，蚊虫滋生，村
民 意 见 很 大 。 该 养 殖 场 还 私 自 进 行
路面硬化，破坏了原有耕地。东平县
检察院向相关部门发出检察建议，督
促其履行环境监管责任。截至 5 月上
旬，该院已掌握公益诉讼线索 7 件，通
过启动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督促相关
部门履职，使 4 家养殖场在一周时间
内完成拆除，诉前整改率达 100%。

“ 检 察 建 议 对 我 们 的 工 作 是 一
种 促 进 ，以 往 那 些 老 大 难 问 题 顺 利
得 到 解 决 ，环 境 改 善 了 ，日 常 监 管 更
有 序 ，老 百 姓 满 意 ，我 们 依 法 行 政 也
更 有 底 气 了 。”县 河 道 管 理 中 心 副 主
任肖波说。

“ 解 决 侵 害 公 共 利 益 和 老 百 姓
迫 切 关 注 的 问 题 ，是 检 察 公 益 诉 讼
的 真 正 意 义 所 在 。”东 平 县 检 察 院 副
检 察 长 张 霖 表 示 ，公 益 诉 讼 要 找 准
依 法 监 督 与 依 法 行 政 的 结 合 点 ，体
现 检 察 建 议 刚 性 ，推 动 相 关 部 门 积
极 履 职 ，依 法 促 进 诉 前 整 改 到 位 ，实
现双赢多赢共赢。

四个养殖场一周内拆除
【东平县检察院】

5 月 25 日，山东省高青县检察院
检察官在黄河法治广场开展法治宣传
活动。当地一名村民对检察官说：“感
谢检察院这些年来对沿黄村的关心帮
助，现在俺们生活环境更好了，日子过
得更有盼头了。”

北依黄河的高青县地处万里黄河
最后一道弯——安澜湾。县域内河道
纵横、水网密布，黄河大堤蜿蜒曲折、
气势磅礴。近年来，该县检察院深入
落实“河湖长+检察长”机制，不断加强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为黄河岁岁安澜、
群众安居乐业保驾护航。

自 2019 年起，高青县检察院就与
县 河 长 办 、 县 河 务 局 联 合 组 成 巡 查
组，对黄河滩区进行全面排查，开展
联合执法。该院就发现的问题列出清
单，积极跟进监督整改，针对多年未
解决的重点难点问题，着力从法律层
面解决问题。

2021 年初春，该院打造“检察机
关 + 双 向 派 驻 + 特 聘 公 益 诉 讼 监 督
员”的公益诉讼监督新模式，邀请县
河长办、河务局骨干人员担任特邀检
察官助理，检察院则派出一名员额检
察官到县河长办、河务局担任特邀监
督员。

2021 年 6 月，检察官与县河长办、
河务局工作人员一起，在黄河滩区发
现一家养牛场存在粪水淤积问题，严
重影响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和周边居住
环境。经现场调查，该养殖场未按规
定建设相应的畜禽粪便、污水及雨水
分流设施，而且只用沙土对粪水进行
了覆盖，未彻底整治，污水流出对河道
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对此，高青县检
察院及时向养牛场所在镇政府发出诉
前检察建议，督促其对养牛场进行及
时整治，解决了污染问题。

同年 7 月，该院通过联合执法发现
并查处了黄河滩区违规皮子厂 13 处，
并针对严重影响黄河行洪蓄洪安全，
破坏流域生态环境的问题隐患，向相
关行政单位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
依法拆除违规建筑物、障碍物，确保了
汛前河道问题清零、行洪畅通。

该院第二检察部主任吕鲲鹏告诉
记者：“通过与相关行政机关互派干部
交 流 ，我 们 提 升 了 线 索 收 集、调 查 取
证、提出检察建议的综合能力，实现公
益诉讼线索数量同比增长 158%，发出
诉前检察建议数量同比增长 107%。”

“双向派驻”确保
汛前河道问题清零

【高青县检察院】

2021年10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济南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山东在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山
东省检察机关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主动融入黄河重大国家战略，不断加大法律监督力度，
以实际行动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保障全流域高质量发展，让“母亲河”永
葆生机活力。

山东：主动融入国家战略，让“母亲河”永葆生机

（本报记者卢金增 通讯员高忠
祥 常 菲 刘 宏 寰 张 东 生 高 阳
张波 康亭亭 吴恒运 刘冠云 袁
正宇 阎营营）

“黑恶势力主导下的违章建筑群，
占地面积 3000 余平方米，占据黄河支
流河道 10 多年。在你们的关注和监督
下 ，这 处 违 章 建 筑 终 于 被 一 举 拆 除
了。”5 月底，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某街
道办事处负责人对回访的河口区检察
院检察官说。

位于东营市河口区的挑河是黄河
流域的重要支流，所蓄水流以黄河、雨
水为主，为河口区提供工业、农业及生
活用水。近年来，当地政府不断加大对
挑河水域、河道等的治理改善工作，使
河流水质得到提升，促进了流域生态
环境改善和经济社会发展。

然而，这关乎一方百姓生活生产
的河道，前些年却成为不法分子逐利
的工具，违规取水、私自扩建、妨碍行

洪、破坏水土……一系列非法行为严
重危及河道防洪及周边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产生的
损害不可估量。

2020 年 8 月，河口区检察院在审查
白某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
组织案时发现，该组织成员 8 年前于挑
河河道管理范围内擅自拆除原有建筑
物，置当地水利部门制止于不顾，在明
知无法办理正规许可手续的情况下，
擅自施工并完成院落改造、扩建 3000
余平方米。2013 年该院落房屋修建完
成，其后一直用于对外经营，使非法占
据河道的行为处于持续状态，国家利
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

“这又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办案检
察官调查后，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但

再难啃，也得有人迎难而上。”2021 年 7
月，河口区检察院在对涉案人员依法提
起公诉的同时，查明违法占据河道事
实，经现场勘验检查、实地走访、查阅相
关法律文件，向具备挑河河道管理权限
的相关职能部门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
依法全面履行职责，限期拆除违法建筑
物，确保黄河河道安全畅通。

同年 8月 12日，相关职能部门研究
采纳检察建议后，迅速下发《关于对挑
河违建清理挂牌督办的通知》。整改过
程中，行政执行机关在充分征求有关部
门及院落权属人意见的基础上，决定对
院落进行拆除。9 月 16 日，各部门在当
地政府统筹协调下联合开展专项行动，
拆除违章建筑，清理建筑垃圾，恢复了
黄河支流河道岸线的规范整洁。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履行好公益
诉讼职能，以司法办案为中心，主动作
为，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贡献检察力量。”承办该案的检察官
告诉记者。

“再难啃，也得迎难而上”
【东营市河口区检察院】

东平县检察院检察官深入中小学开展爱护母亲河法律宣传活动

东阿县检察院检察官在黄河沿岸公益林区参与补植复绿活动

济南市济阳区检察院检察官在黄河凤凰大桥建设工地调研


